
管制才是王道 津貼枉花金錢 
針對基層市民的困境，我們有以下建議： 

1. 非管不可，先管制後津貼 

沒有市場管制，沒有公義的社會分配。社會現時需要的是控制市場發展規劃，嚴格規範住

屋炒賣，限制租金升幅，保障租戶租住權益。 

香港從前都有租金管制，為什麼現在不能實施? 可有實質歷史數字證明租管對社會有什麼

影響嗎? 

公屋現有租金援助計劃內的條文是否反映政府對租金與住戶入息的關係理解? 可否作為

制定租金管制的參考內容?  

我們也建議禁止業主或地產收回單位用作重新出租來賺取佣金，以保障租戶的住屋權。 

此外，建基於租務上的管制，我們同時建議水、電費的水平應該受到監管，禁止業主從中

賺取中間差額。以現時公屋租金援助的基礎，向住在劏房、床位等不適切居所的市民提供

租金津貼。劏房不人道，應立法制定人均合適居住面積，嚴禁止業主胡亂改裝住宅物業出

租。 

2. 改裝/購入空置樓宇及單位 

長期空置的樓宇及單位，應該回收用作興建公屋。 

有些樓盤如因各項問題，一直未獲批售樓紙，結果被發展商收回，一直掉空，政府可向發

展商購入項目，改建後，以合理價格出售。 

那些故意囤積的發展項目，政府應強迫發展商以成本價售予政府，再由政府制定政策出售

予有需要市民。 

3. 改組市建局 

市建局應為政府控制的公營機關，而非另一個地產商! 重建項目應為市民大眾服務，用以

建造社會福利房屋。 

4. 開放臨時用地，興建公共房屋 

閒置多年的政府用地，竟然寧願租給地產商建高爾夫球場、臨時停車場等，都不願照顧

22 萬輪候適切居所的人士，是嚴重資源錯配! 

5. 全面改革教育制度，要變革力量，不要行政機器 

要改變已經病入膏肓的社會，需要大量的變革力量，應從改革教育制度開始，提供更多支

援，培養不同能力的孩子，共同創造可持續生活及發展的社會。 

 

我們所提建議未必最好，但我們本著開放的態度希望能與政府坦誠共同面對本港嚴峻的貧富

懸殊問題。民間尚且如此努力，我們希望政府都能抱持同樣的態度，盡快給基層市民一個交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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